
核釋「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8條規定，有關營業人提供電子雜誌閱讀服務徵免營

業稅之相關規定

發文機關：財政部

發文字號：財政部 109.06.02. 台財稅字第10804685410號

發文日期：民國109年6月2日

一、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28條規定辦理稅籍登記之營業人與依法登記之雜誌社訂

　　定合約，於該營業人網路平台提供該雜誌社出版之電子雜誌閱讀服務並收取費用，消費

　　者須下載指定之應用程式至智慧型行動載具始得瀏覽電子雜誌內容，應依下列規定徵、

　　免營業稅：

　（一）營業人提供下載之電子雜誌檔，買受人得永久保存者，比照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

　　　　稅法第 8條第 1項第 9款規定，免徵營業稅。

　（二）營業人提供下載之電子雜誌檔，於買受人合約有效期間內，營業人依合約刪除逾刊

　　　　載期間之電子雜誌檔且買受人無法重新下載並瀏覽者；或營業人與買受人合約終止

　　　　後，營業人刪除買受人於合約有效期間內下載之電子雜誌檔且買受人無法重新下載

　　　　並瀏覽者，應依法課徵營業稅。

二、依法登記之雜誌社透過網路提供其出版之電子雜誌閱讀服務並收取費用者，訂閱日為 1

　　09年 9月 1日（含）以後之案件，應依前點各款規定徵、免營業稅。

三、前二點所稱「電子雜誌」，指以電子形式（含網路）發行，具備一定名稱，刊期 7日以

　　上 3月以下，且按期出版之刊物，其封面、內容刊載足資辨識與紙本雜誌相同且僅供閱

　　讀者。

四、廢止本部 100年 2月24日台財稅字第 10000022440號令，自 109年 9月 1日生效。

〔依財政部 112.07.07.　台財稅字第11200513390號令廢止〕


